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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行法定職掌 

（一） 機關主要職掌：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氣候變遷調適業務。 

（二） 內部分層業務：本署置署長一人，綜理署務並指導、監督所屬人員。副署長二

人，襄助署長處理署務。本署設下列各組、室，各單位掌理事項如下： 

1. 淨零推動組 

(1) 施政計畫與方案之彙辦、管制、考核及評估。 

(2) 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與溫室氣體相關行動方案之研擬、推動、執行

及協調。 

(3) 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量目標與階段管制目標之規劃、推動、協調及執行。 

(4) 溫室氣體淨零排放路徑之規劃、推動及協調。 

(5) 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冊、溫室氣體國家報告、環境部門排放管制成果建立

與撰擬之規劃、推動、協調及執行。 

(6) 國際碳邊境調整機制因應作為之規劃、推動、協調及執行。 

(7) 氣候變遷國際合作之規劃、推動、協調及執行。 

(8) 法制、訴願與國家賠償事件之審議及處理。 

(9) 本署資訊應用服務、應用環境與資通安全之規劃、推動及管理。 

(10)其他有關淨零推動事項。 

2. 排放管理組 

(1) 溫室氣體排放源掌握、排放量申報、分析、登錄、盤查與管理之規劃、研

擬、推動、協調及執行。 

(2) 溫室氣體查驗機構管理政策、法規之規劃、研擬及推動。 

(3) 溫室氣體認證機構之管理。 

(4) 溫室氣體效能標準之規劃、研擬、推動、執行及監督。 

(5) 環境部門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之推動及執行。 

(6) 建築與運輸溫室氣體減量策略之協調及監督。 

(7) 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之監督。 

(8) 產品碳含量申報之規劃、推動、執行及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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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碳足跡之法規研擬、審查、核定、管理、推動、執行及督導。 

(10)其他有關排放管理事項。 

3. 減量交易組 

(1) 溫室氣體自願減量專案之法規研擬、審查、查核、推動、協調、執行及督

導。 

(2) 事業申請優惠費率自主減量政策之規劃、協調、執行及推動。 

(3) 溫室氣體總量管制與排放交易之規劃、研擬、推動、協調及執行。 

(4) 溫室氣體抵換與交易管理法規之研擬及推動。 

(5) 溫室氣體排放管理、抵換與交易資訊平台之建置、管理及執行。 

(6) 國際合作減量機制之研析及執行。 

(7) 其他有關減量交易事項。 

4. 調適韌性組 

(1) 氣候變遷調適政策、法規、行動計畫、方案之規劃、推動、協調及執行。 

(2) 氣候變遷調適執行方案之監督。 

(3) 氣候情境風險評估之規劃、推動、協調及執行。 

(4) 氣候變遷減緩、調適技術應用、風險評估與韌性調適措施之規劃、推動及

協調。 

(5) 低碳永續家園制度之規劃、推動、執行及輔導。 

(6) 二氧化碳捕捉後封存之規劃、研擬、推動、審查及協調；自然碳匯之協調

及監督。 

(7) 氣候變遷教育推廣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8) 脆弱群體因應氣候變遷衝擊能力之規劃、推動及執行。 

(9) 其他有關調適韌性事項。 

5. 碳費推動組 

(1) 碳定價政策、法規之規劃、研擬、推動及執行。 

(2) 碳費徵收政策、制度與法規之規劃、研擬、推動及執行。 

(3)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之規劃、審議、執行及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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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溫室氣體管理基金獎勵與補助之規劃、研擬、推動、執行及督導。 

(5) 其他有關碳費推動事項。 

6. 秘書室 

(1) 印信典守及文書、檔案之管理。 

(2) 議事、出納、財務、營繕、採購及其他事務管理。 

(3) 國會聯絡、媒體公關事務之政策規劃、分析、執行及管考。 

(4) 工友（含技工、駕駛）之管理。 

(5) 不屬其他各組、室事項。 

7. 人事室：掌理本署人事管理事項。 

8. 政風室：掌理本署政風事項。 

9. 主計室：掌理本署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三） 組織系統圖及預算員額說明表 

1. 組織系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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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算員額說明表 

區分 
法 定

員 額 

預 算 員 額 

增 減 說 明 
本 年 度 上 年 度 增減比較 

職 員 124 73 26 +47 配合組改業務所需 

駐 警  0 0   

工 友  0 0   

技 工  0 0   

駕 駛  0 0   

聘 用  3 1 +2 配合組改業務所需 

約 僱  0 0   

合 計 124 76 27 +49  

 

二、 施政目標與重點 

立法院於 112 年 5 月 9 日三讀通過環境部及三級機關（構）相關組織法，並

經總統於 112 年 5 月 24 日公布，將成立環境部氣候變遷署，以積極因應氣候變遷，

強化我國政策擬定推動及執行，落實階段管制目標管考作業，因應國際碳關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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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減碳趨勢，加速推動碳定價、強化碳盤查機制，尋求減碳技術及策略，降

解國際壓力並協助我國產業轉型。 

本署依據行政院 113 年度施政方針，配合核定預算額度，並針對經社情勢變

化及未來發展需要，編定 113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與重點如下： 

（一） 年度施政目標 

落實淨零排放路徑，因應氣候變遷，強化溫室氣體排放管理及減量推動，建構

調適能力及推動韌性發展： 

1. 落實淨零排放路徑及關鍵戰略。 

2. 推動溫室氣體盤查與效能標準。 

3. 規劃碳費制度及協助產業升級。 

4. 訂定碳足跡標示鼓勵全民參與。 

5. 建構變遷調適能力及韌性臺灣。 

（二）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一、科技發展 一 淨零排放科技 一、研析國際淨零路徑願景模型應

用，規劃我國低碳社會發展情

境，評估我國淨零轉型成效及經

濟衝擊，更新維護低碳排放分析

模型，評估減碳潛力及成本。 

二、參與巴黎協定國際減量合作機制

效益，評析我國短、中、長期部

門別發展趨勢。 

三、高溫暖化潛勢溫室氣體管理作業

。 

四、建立碳捕捉後封存(CCS)法規架

構，減量方法學及驗證機制研析

。 

五、蒐研車輛排放管制資訊，並研提

相關效能標準管制策略、措施及

查核作業方式。 

六、推動產品溫室氣體排放量減量及

提升效能標準科技研發計畫。 

七、碳費及碳交易制度研析與推動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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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名稱 重要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二、氣候變遷

業務 

一

 

綜合計畫 一、辦理租用公務所需電腦，及相關

周邊軟硬體汰舊換新。 

二、辦理官網建置及氣候變遷業務相

關系統網頁開發，進行新聞發布

、政策推廣及活動宣傳。 

三、辦理購置通訊機房網路資訊設備

以提供高穩定度網路服務，全年

監控網路狀況，保存日誌與稽核

系統確保資訊安全。 

四、氣候變遷因應法施行後，需優先

推動相關子法修訂，包括修正盤

查登錄作業、查驗認證機構管理

、碳費徵收及費率、自主減量計

畫及自願減量交易機制等重要工

作。 

五、補助執行淨零排放及氣候變遷相

關業務。 

二 氣候政策及國際交

流 

一、辦理氣候變遷因應法相關法規及

制度推動相關工作。 

二、建構完整氣候法制，研修法規及

制度，研擬我國氣候變遷因應策

略，包含階段管制目標等。 

三、推動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相關工作。 

四、辦理氣候變遷衝擊調適策略協調

，整合跨領域面向等相關工作。 

五、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 

三 優質公廁及美質環

境推動計畫 

一、依行政院核定「優質公廁及美質

環境推動計畫」，統籌補助地方政

府推動低碳永續家園體執行工作

。 

二、補助地方政府辦理低碳永續家園

行動項目輔導與執行、推動因地

制宜減碳行動等工作。 

三、 以前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一） 前（111）年度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科技發展 淨零排放科技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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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二、氣候變遷業務 一、綜合計畫 為強化我國淨零排放之氣候法治基礎

，推動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法作

業，將法案名稱修正為「氣候變遷因

應法」，納入 2050 年淨零排放目標、

提升層級強化氣候治理、增訂氣候變

遷調適專章、強化排放管制及誘因機

制促進減量、徵收碳費專款專用、強

化碳足跡管理機制及產品標示、強化

資訊公開及公民參與機制等，溫室氣

體減量及管理法修正草案共有 7 章、

62 條條文，已於 111 年 4 月 21 日行

政院第 3799 次會議討論通過函送立

法院審議，經 111 年 5 月 11 日、12

日經立法院第 10屆第 5會期社會福利

及衛生環境、經濟、財政、內政、交

通、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 1 次聯席會

審查完峻，共通過 36 條，保留 26 條

及第五章章名，於 111 年 12 月 9 日、

16 日進行朝野黨團協商程序。 

二、氣候政 策及

國際交流 

一、辦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修正作業，修正草案於 111 年 4

月 21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於 111

年 5 月 11、12 日經立法院第 10

屆第 5 會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經濟、財政、內政、交通、教

育及文化委員會聯席審議，後於

立法院第 10 屆第 6 會期間 111 年

12 月 9 日、16 日進行朝野黨團協

商。 

二、依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

案（107-111 年）」綜整八大領域

及能力建構調適成果，邀集專家

學者及相關部會共同審查討論，

並編製「110 年度氣候變遷調適

成果報告」；另於 111 年 12 月 5

日提送「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

方案（112-116 年）」至行政院審

查，俟核定後，接軌推動調適工

作。 

三、完成 2022 年「氣候變遷調適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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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 

三、優質公 廁及

美質環 境推

動計畫 

補助地方政府推動低碳永續家園制度

，截至 111 年底，村里已有 67%（5,163

個）參與，計有 114 村里獲得銀級及

1,109 村里獲得銅級；鄉鎮市區已有

95%（348 個）參與，計有 23 鄉鎮市

獲銀級及 120 鄉鎮市獲得銅級；縣市

層級已 100%參與，計有 19 縣市獲銀

級及 3 縣市獲得銅級，共同執行各項

低碳行動，以永續經營理念推動環境

美化工作。 

（二） 上年度已過期間（112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止）計畫實施成果概述 

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一、科技發展 淨零排放科技 一、研析國際淨零前瞻技術發展、長

期低碳發展策略，建構臺灣溫室

氣體低排放分析平台 (LEAP)評

估模型，評估我國淨零轉型關鍵

戰略減碳潛力與效益。 

二、為推動淨零生活轉型面向之政策

研析，已於112年7月透過專家及

利害相關人訪談，逐步建立我國

實踐淨零目標所需之行為改變「

輕推策略」。 

二、氣候變遷業

務 

一、綜合計畫 一、鑑於「氣候變遷因應法」於112

年2月15日公布施行後擴增業務

之急迫性及繁重度，行政院核定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籌備處暫行組

織規程自4月22日施行。本署於同

(22)日－地球日舉行氣候變遷署

籌備處揭牌典禮，行政院陳建仁

院長蒞臨揭牌，共同見證我國氣

候變遷行動關鍵啟動的重要里程

碑。 

二、配合組改業務，於112年8月22日

成立氣候變遷署，113年度新增執

行氣候變遷署相關資訊之軟硬體

設備運行及維護、建置官網及氣

候變遷業務相關系統網頁開發、

購置通訊機房網路資訊設備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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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畫  實施概況  實施成果  

供高穩定度網路服務，全年監控

網路狀況，確保資訊安全。 

二、氣候政策及國際

交流 

一、已完成「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修正作業，修正草案於112年1

月7日二讀、112年1月10日三讀通

過，並於112年2月15日經總統公

布施行，法案名稱修正為氣候變

遷因應法，計7章，共63條，主要

重點納入淨零排放目標、徵收碳

費專款專用、增訂氣候變遷調適

專章等，完備我國氣候法制基礎

，將政策宣示提升到法律規範，

展現政府落實的決心。於同(112)

年6月29日預告「溫室氣體自願減

量專案管理辦法（草案）」，並盤

點12項優先子法，持續廣徵各界

意見，6月底前完成1項公告、2

項草案預告。 

二、辦理事業排放量管理精進作業，

於112年6月21日預告「溫室氣體

排放量盤查登錄管理辦法」修正

草案，計有15條，修正重點包含

盤查登錄與查驗分級管理、規範

排放量計算方式及完備管理制度

。 

三、辦理氣候變遷教育及低碳生活推

廣，執行氣候變遷與人權操作指

南及能力建構專案工作計畫。 

四、依據「國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

案（107-111年）」綜整八大領域

及能力建構調適成果，邀集專家

學者及相關部會共同審查討論，

並編製「111年度氣候變遷調適成

果報告」。 

五、依據行政院轉交國發會審查「國

家氣候變遷調適行動方案（

112-116年）草案」，協助各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就易受氣候變遷衝

擊領域撰擬調適行動方案，並共

同籌備公聽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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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擬補助計畫，協助地方政府依

據氣候變遷因應法第20條辦理調

適行執行方案。 

三、優質公廁及美質

環境推動計畫 

訂定 112 年度「推動低碳永續家園執

行計畫工作點」及「地方環保機關推

動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績效評比原

則」，督促各地方政府積極推動民眾對

於減緩全球氣候變遷之認知與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之宣導工作，以達建構美

質環境、低碳永續家園之目標。 

 

四、 其他事項 

環境部氣候變遷署組織法業經總統112年 5月24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43191

號令公布，配合組織調整，原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12 年度預算員額隨同移入氣候

變遷署 27 人，相關業務與經費一併移撥。 


